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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用人单
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用人单位应建立职工名册备
查，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居民身份证
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
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

曾供职于劳动仲裁系统的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
务所律师孙鹏告诉记者，开展背景调查是为了验证求
职者学历、履历等信息的真伪，辅助降低用工风险。

“在面试阶段，应当主要围绕求职者与申请职位的要
求及招聘管理所必需的相关信息，除非是该岗位基于
法律强制性要求或者有其他合理理由，否则不应超范
围获取求职者个人信息。”

记者从多个求职平台和业内人士处了解到，用人
单位开展背景调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让部分求
职者感到十分困扰的是，背景调查中，婚恋似乎成为
一项重点内容。

前不久，从外地到山东青岛一家企业面试的刘清
（化名）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被问和男朋友处了几
年、感情怎么样、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子等问题。“我
应聘的是审计的岗位，结果自己的隐私先被‘审计’了
一番。”刘清说，这让她不知所措，也很无语。

来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面试的马璇（化名）也遇
到了类似情况，被人力资源部主管“盘问”了至少5分
钟婚育情况，比如什么时候结婚生子，生孩子后是否
让家里老人来照顾孩子等，“可能是想评判女性求职
者未来生育后的家庭负担”。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招聘企业的面试都有
一套“话术”，比如从外地来当地求职的女性，往往从

“为什么来这边找工作，当地有亲戚还是男朋友在这
里”开始，一番交谈下来，求职者的婚育规划就被摸得
一清二楚了。

还有求职者告诉记者，有用人单位在录用前，就
以背景调查之名，去求职者所在单位打听其薪资水
平。“当时我还在职且并未向单位提出离职，进行这种
背景调查让我非常难堪。”在上海工作的陈女士说。

多位受访的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坦言，调查拟
录用人员背景逐渐成为企业的一项常态工作，这项工
作大多由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完成，也有委托给第三
方背景调查公司的。实践中，过度收集求职者个人信
息的情况并不鲜见。

从事人力资源岗位10多年的钱女士告诉记者，由
于求职者简历造假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背景调查的成
本通常只有几百元，远低于录用简历造假人员的解雇
成本，导致背景调查越来越普遍。

“在过去的理解中，背景调查只针对特定岗位走
个过场，然而随着人才流动加快，企业用人要求越来
越高，为了规避风险，背景调查不仅变得流行，涉及的
行业、职级、岗位也越来越广，调查的内容也愈发宽
泛。”钱女士说。

调查对象不断扩大 婚恋成为调查重点

求职背景调查不应成为隐私打听场

背景调查愈发普遍

婚恋成为调查重点

去年毕业的李晴（化名）原本打算今年三月入职安徽一家房地产公司，
笔试面试都很顺利，不料新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却告诉她：“背景调查没通
过，无法录用。”李晴询问问题出在哪里，但没有得到对方的明确答复。

与李晴完全不知道对方调查了什么不同，今年研究生毕业的孙晓玲
（化名）不满的是对方“问得太细”——屡次被询问婚恋状况。“北京这家互
联网金融企业的面试官一开始还很含蓄，旁敲侧击，见没有得到明确答案，
便直接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背景调查，即用人单位对拟录用的候选人进行的核查，通常是了解核
查该候选人的学历、工作经历和表现等，判断是否存在重大虚假陈述，确认
其是否适合拟聘用的岗位。

然而，不少求职者近日向记者吐槽，一些招聘单位的背景调查内容千
奇百怪，没有边界，存在程序不合规、随意或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情况，涉
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受访专家认为，用人单位应针对岗位和工作要求
进行合法合理的背景调查，而不应让其成为隐私打听场。

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看来，
背景调查在本质上涉及对个人信息的收集行
为，所以在程序和内容上应当遵守个人信息保
护法的规定、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及个人隐私
的规定。

“目前法律上并没有专门的关于背景调查
的程序，但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里，要获取个人
信息，涉及个人同意等规则。劳动合同法也规
定，在求职阶段、招聘阶段或者劳动合同订立阶
段，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约时各自的信息提供
义务及信息提供的方式和范围。”沈建峰说，劳
动者个人信息提供，一方面具有限定性，即只能
是和劳动合同履行有关的信息；另一方面具有
被动性，劳动者应当是在用人单位询问的时候
如实回答，没有主动提供的义务。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个人信息的收集需要
围绕具体场景，并在最小、必要的原则下开展。
考虑到不同岗位所面临的风险、职责和工作内
容等存在不同的需求，用人单位背景调查所需
要收集的信息应确保与对应的岗位直接相关。
这是确定信息收集边界的基本原则。

那么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对劳动者进行背
景调查时该如何做好法律风险防控？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邢芝凡说，需要遵守“知情—同意”的原则，即用

人单位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求职者告知背景调查
所涉及的范围、求职者需要配合提供的信息以
及背景调查结果的使用方式和范围。如果涉及
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还应当取得求职者的单
独同意。对于背景调查的结果不得超范围不当
使用。

“敏感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
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
财产安全受到危害。”在孙鹏看来，用人单位应
针对岗位、工作要求的条款进行适合性调查，不
得调查劳动者的其他隐私信息，对调查获取的
个人信息，只能用作判断劳动者是否满足入职
条件，不得他用或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以背景
调查之名‘挖黑料’，已经触及法律的红线”。

对于当下一些用人单位将背景调查业务委
托给第三方机构的情况，钱女士建议，应购买合
法合规的第三方背景调查服务，而不是开展“暗
调”。在合同中对第三方机构调查范围、调查内
容真实性进行约定，并明确第三方机构违反约
定后应承担的责任，以避免第三方机构超出授
权范围进行调查、虚假调查等带来的法律风险。

孙鹏说，如果发现第三方机构或拟入职单
位存在违法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求职者
应勇敢说“不”，并根据侵犯个人信息的程度选
择投诉举报、起诉乃至报案。 来源：法治日报

做好法律风险防控

坚持最小必要原则

采访中，多位受访者都有这样的感受：背
景调查被滥用了。

在北京一家外企从事了八年人力资源工作
的邱先生告诉记者，这几年一个明显的感受
是，背景调查“下沉”了。

邱先生解释说，过去公司背景调查的候选
人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通常为公司高管，这
类人群工资较高、对公司发展决定作用大，第
二类则是财务、技术、法务等关键职能岗位的
人员，背景调查可以帮助雇主在一定程度上规
避财务转移、技术泄漏等可能存在的风险。

“然而，现在背景调查的对象已覆盖至公司中
基层，甚至包括司机、保洁等岗位。”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背景调查需要当事人
的“明确同意”。

一位背景调查行业从业者说，背景调查企
业高管时，一些委托人会要求调查其私德、婚
姻状况等个人生活方面的内容。而即便是候选
人同意调查其家庭生活，在实际背景调查过程

中，非职业生涯内容的调查项目，正规的第三
方背景调查公司都会直接拒绝。

“面试时，求职者往往被要求填写一份与
简历内容完全一致的个人信息表格。”在北京
从事猎头工作的邱先生告诉记者，这张表格最
大的意义在于，最下面的那个签字——“是否
同意接受本公司的背景调查”。

邱先生说，第三方背景调查公司的工作起
点，是从一张在本公司系统内“实人实名实
时、单项单次”签署的授权书开始的。授权书
中包括候选人授权内容，提供的个人信息及证
明人信息等内容。

“背景调查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比如
‘是否同意自主搜寻证明人’一项就为背景调
查划出了清晰可见的调查范围，但现在不少
所谓的背景调查都极其不专业，在面试环节
过度追问求职者隐私信息，就属于披着背景
调查外衣的假调查，实际上是就业歧视。”邱
先生说。

调查范围无限扩大

可能造成就业歧视


